（建筑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天怡房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
	工程名称
	紫宸苑11#楼

	设计编号
	2019-02-011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1、首层两个楼梯间的前室门没有直通室外，也没有通向各自的扩大前室，从而没有形成两个独立的安全出口（建规5.5.25-3条）。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修改后的图基本可行，但是走道通向前室的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！另外打印图纸失误：混凝土墙柱未显示、楼梯踏步未显示、线形宽细未设置，平面图应重新打印。

四、其他

1、消防电梯厅短边粉刷后的净宽应满足2.4m，有什么技术措施吗？（参见建规7.3.5条）。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电梯偏移100mm，结构专业应闭合（同步修改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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